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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农业农村产业振兴促进会团体标准《名特优

新农产品 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来源

根据《广西农业农村产业振兴促进会关于<小蚕人工饲料共育技术规

程>等 8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本标准由平南县农业农机技术

推广中心提出，平南县农业农机技术推广中心、平南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起

草。

二、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

平南泉水鱼是广西贵港市平南县特色农产品，拥有 200 年养殖历史，

依托大瑶山山脉南端天然山泉水资源，采用生态流水养殖模式养成，具有

肉质细嫩、无土腥味、鲜味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等独特品质，已

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。当前平南泉水鱼产业已形成稳定发展规模，核

心产区覆盖平南县思旺镇、大鹏镇、国安瑶族乡、马练乡、官成镇等乡镇，

养殖面积达 13公顷，年商品量 230 吨，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

重要支柱产业。

随着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进程加快，平南泉水鱼产业发展过程中逐

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：行业内尚未制定针对平南泉水鱼的专项标准，生产

环节存在养殖技术不统一、产品质量参差不齐、品质特色难以量化等问题；

市场上仿冒产品频发，严重影响平南泉水鱼的品牌声誉和产业健康发展；

生产经营主体在产品生产、检验、流通环节无统一规范可依，制约了产业

的规模化、标准化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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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本团体标准，一是能够填补平南泉水鱼专项标准空白，统一术语

定义、养殖技术、产品质量、检验检测等全流程技术要求，规范生产经营

行为，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；二是能够固化平南泉水鱼的产地

环境优势和生态养殖特色，量化其独特的营养品质指标，突出产品差异化

优势，为产品质量认证和品牌保护提供技术依据；三是能够引导产业向标

准化、规范化、品牌化方向升级，推动“技术标准+地理品牌”融合发展，

提升平南泉水鱼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；四是能够落实全国名特优新

农产品保护要求，促进地方特色农产品资源的保护与开发，助力乡村振兴

和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项目编制过程

（一）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

团体标准《名特优新农产品 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》项目任务下达后，

平南县农业农机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，制定了标准起草编

写方案与进度安排，明确任务职责，确定工作技术路线，开展标准研制工

作。编制工作组下设资料收集组、草案编写组、标准实施组三个小组，各

组职责如下：

资料收集组：负责国内外有关草鱼养殖、名特优新农产品、水产品质

量安全相关的文献资料、标准文件的查询、收集和整理工作，梳理平南泉

水鱼产业发展现状、养殖技术特点及品质特性。

草案编写组：负责起草标准草案、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、送审

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，组织开展征求意见会、行业调研，完成标准的

反复修改和完善。

标准实施组：负责团体标准发布后，组织平南泉水鱼养殖、加工、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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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相关经营主体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会，对标准进行详细解读，指导相关单

位按标准规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并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，提出

标准修订完善建议。

（二）收集整理文献资料

标准编制工作组系统收集了国内有关草鱼养殖、水产品质量安全、名

特优新农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及学术文

献资料。主要包括：GB 2733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、冻动物性水产品》、

GB 11607《渔业水质标准》、GB 3165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

大残留限量》等国家强制性标准，以及 SC/T 1045《草鱼鱼苗、鱼种》、

NY/T 755《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》等行业规范，同时梳理了国内泉水鱼、

生态草鱼养殖相关的地方标准与研究成果，为标准编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

和数据基础。

（三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

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，于 2026 年 4 月召

开了标准编制会议，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，并对标准的关键

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。经过研究，确定标准的主体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、

自然生长环境、养殖技术、产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标签包

装运输贮存七大核心板块，同时明确以规范性附录形式补充地理保护范围

和养殖技术规范，确保标准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四）草案编制与实地调研

2026 年 3 月-4 月，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编制工作组整合已有的参考

资料和产业实际数据，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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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要求，编制完成团体标准《名特优新农产

品 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》（草案）。

2026 年 4 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深入平南县思旺镇、大鹏镇、国安瑶族

乡等核心产区，针对平南泉水鱼养殖技术、生产经营情况、产品品质特性

开展实地调研，走访当地养殖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养殖大户，全面掌握平

南泉水鱼的养殖模式、技术要点、品质指标及产业发展痛点，收集了大量

一线生产数据和行业意见。结合实地调研结果，标准编制工作组多次召开

会议，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研究讨论，最终形成了团体标准《名

特优新农产品 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和配套编制说明。

四、标准制定原则

（一）实用性原则

本文件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，全面调研平南泉水鱼产业发展

现状，结合平南县农业农村局多年来平南泉水鱼养殖技术指导经验、产品

品质检测数据而总结起草的。标准内容贴合平南泉水鱼产业生产实际，各

项技术要求、指标设定与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

作性，能够直接指导平南泉水鱼的生产、检验和流通全流程管理，符合地

方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的方向与市场需求。

（二）协调性原则

本文件编写过程中充分注意了与水产品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问题，在

内容上与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 GB 2733、GB 31650 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

协调一致，所有技术指标均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，与现行通用的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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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养殖、水产品检验相关推荐性标准形成有效衔接。

（三）规范性原则

本文件严格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，保证标准的框架

结构、文本格式、术语表述、条款设置均符合标准化工作规范，确保标准

的编写质量。

（四）前瞻性原则

本文件在充分考虑当前平南泉水鱼产业发展现实情况的基础上，突出

平南泉水鱼的产地环境特色、生态养殖特色和品质特色，针对性设定了符

合产品特性的感官指标和理化特色指标，固化了平南泉水鱼的核心品质优

势。同时结合名特优新农产品保护和产业品牌化发展趋势，在标准中融入

了产品标志、溯源管理等前瞻性条款，为平南泉水鱼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

提供标准化指导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

述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的术语和定义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

检验规则及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的内容，同时设置了 2 个规范

性附录，分别为平南泉水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、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

养殖技术规范。

本文件适用于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保护主管部门批准保护的，广西壮

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现辖行政区域内，以大瑶山山脉南端天然山泉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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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水源、采用生态流水养殖模式生产的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，涵盖鲜活

品和冰鲜初加工品的生产、检验、销售及流通全环节。

（二）主要条款说明

1.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明确了“平南泉水鱼”“名特优新农产品适用范围”2项核心术

语。其中“平南泉水鱼”术语界定了产品的产地属性、养殖水源、养殖模

式、产品品类和形态，明确本文件仅适用于草鱼品类；“名特优新农产品

适用范围”术语明确了平南泉水鱼的地理保护范围，限定为平南县现辖行

政区域内大鹏镇、国安乡、马练乡等乡镇的山泉流水养殖区域，突出了产

品的地域特色和产地溯源要求，与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范围保持一致。

2.要求

本章节是标准的核心内容，分为自然生长环境、养殖技术、产品分类、

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安全卫生指标、净含量 7 个部分。

自然生长环境：针对平南泉水鱼的核心产地特征，明确养殖水源为大

瑶山山脉南端天然山泉水，规定了水质需符合 GB 11607 的规定，同时量化

了 pH值 6.5～8.5、水体溶氧量≥5mg/L 等关键指标；针对养殖区地形地貌、

流水池参数、水流速度、养殖水深、底质类型等养殖条件作出明确规定，

从源头保障平南泉水鱼的生长环境特色。

养殖技术：明确平南泉水鱼养殖技术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，以规范性

附录形式对苗种培育、成鱼放养、饲料投喂、水质管理、日常管理、鱼病

防治、收获等全流程养殖技术作出规范，明确商品鱼养殖周期不少于 18个

月，上市前停食 3d～5d，同时规定了饲料类型、放养密度、渔药使用准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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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养殖过程的标准化和生态化。

产品分类：根据市场流通实际情况，将平南泉水鱼产品分为鲜活品和

冰鲜品两类，其中冰鲜品为宰杀后经低温冰鲜处理的初加工产品，覆盖了

市场主流产品形态。

感官要求：结合平南泉水鱼的产品特性，从形态、外观、活力、气味、

鳃部、肌肉、规格 7 个维度作出明确规定，明确商品鱼体重≥1.5kg、体长

≥40cm 的规格要求，同时突出“具有草鱼固有土腥味和山泉水清香味”的

产品特色，与普通养殖草鱼形成差异化区分。

理化指标：基于平南泉水鱼的品质检测实测数据，设定了蛋白质、脂

肪、谷氨酸+天冬氨酸（鲜味氨基酸）、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百分比等

核心特色指标，其中蛋白质≥17.0g/100g、脂肪≤4.6g/100g、鲜味氨基酸

≥3.92g/100g、不饱和脂肪酸占比≥69.0%，各项指标均基于申报全国名特

优新农产品的实测数据设定，能够充分体现平南泉水鱼的营养品质优势；

同时针对冰鲜品补充了水分、完整率两项指标，保障初加工产品的质量。

安全卫生指标：严格遵循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，明确兽药残留限量

需符合 GB 31650 的规定，污染物限量需符合 GB 2733 的规定，针对孔雀石

绿、氯霉素、呋喃唑酮代谢物等禁用物质明确“不得检出”，同时设定了

氟苯尼考、恩诺沙星等限用兽药的限量值，全面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。

净含量：明确产品净含量需符合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符合市场监管相关要求。

3.试验方法

本章节针对标准中设定的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安全卫生指标、净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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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偏差，逐一明确了对应的检验方法，所有检测方法均引用现行有效的国

家标准，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、一致性和权威性，便于生产企业、检测

机构、监管部门统一执行。

4.检验规则

本章节明确了组批规则、抽样方法、检验分类和判定规则。其中检验

分类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，明确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和规格，型

式检验为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，并列出了需开展型式检验的 6 种情形；判

定规则中明确，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不合格可加倍抽样复检，安全卫生指

标不合格直接判定批次不合格且不得复检，既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底线，

又符合生产实际检验需求。

5.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本章节结合名特优新农产品保护要求，明确了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规

范，要求产品外包装使用名特优新农产品专用标志和溯源二维码；同时对

产品标签、包装材料、运输工具、贮存条件作出明确规定，覆盖产品流通

全环节，保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稳定，同时规范产品的市场标识管

理，强化平南泉水鱼的品牌保护。

6.规范性附录

本标准设置了 2 个规范性附录，附录 A 为平南泉水鱼名特优新农产品

适用范围行政区划图，明确产品地理保护范围；附录 B 为平南泉水鱼（草

鱼）养殖技术规范，对苗种放养、成鱼养殖、收获等全流程技术作出详细

规范，是标准正文养殖技术要求的细化补充，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的设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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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与养殖技术参数：养殖水源、水质、养殖池参数、水流速度等环

境指标，基于平南泉水鱼核心产区的实际养殖环境数据设定；放养密度、

养殖周期、饲料投喂要求等养殖技术参数，结合平南县 200 年泉水鱼养殖

传统经验，以及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总结的生态流水养殖技术规范确定，

符合平南泉水鱼的生长特性和生态养殖要求。

感官指标：基于平南泉水鱼的实际产品形态特征，结合市场消费者对

产品的认知和需求设定，同时突出平南泉水鱼的独有感官特色，与普通池

塘养殖草鱼形成明确区分。

理化特色指标：蛋白质、脂肪、鲜味氨基酸、不饱和脂肪酸占比等核

心指标，均基于平南县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平南泉水鱼

品质检测实测数据设定，其中实测蛋白质 17.5g/100g、脂肪 4.2g/100g、

鲜味氨基酸 4.97g/100g、不饱和脂肪酸占比 74.7%，标准中设定的指标值

均略低于实测均值，既保障了平南泉水鱼的品质特色，又符合产业生产实

际，具备可实现性。

安全卫生指标：所有安全指标均严格遵循 GB 2733、GB 31650 等国家

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，指标限值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，不低于国家强

制性标准要求，全面保障产品食用安全。

抽样与检验参数：抽样数量、检验批次、判定规则等参数，结合 GB/T

30891《水产品抽样规范》及水产品生产流通实际情况设定，符合行业通用

规则和监管要求。

六、国内外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与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关系

我国现行水产品相关标准以通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主，主要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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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2733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、冻动物性水产品》、GB 31650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GB 11607《渔业水质标准》等基

础通用标准，规定了水产品的安全卫生、养殖水质、检验检测等通用要求。

此外，国内部分省市制定了区域性草鱼养殖或泉水鱼相关的地方标准，但

均未针对平南泉水鱼的特定产地环境、生态流水养殖模式及独特营养品质

制定专项标准，无法体现平南泉水鱼的地域特色和品质优势。目前国内尚

无“平南泉水鱼（草鱼）”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，存在

明显的标准空白，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标准空白，能够满足平

南泉水鱼产业标准化、品牌化发展的需求。

国际上，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、欧盟、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制定的水

产品标准均为通用技术规范，如欧盟 EC 853/2004 法规规定了动物源性食

品的卫生要求，美国 FDA《水产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（HACCP）法规》

规定了水产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，FAO《水产品质量安全指南》提供了水产

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的通用指导。上述标准均聚焦于水产品的通用安全卫生

要求，未针对中国广西平南特有的山泉水生态养殖模式，也未涉及平南泉

水鱼的感官特性、营养品质等特色指标，无法为平南泉水鱼的特色化生产

和品牌化运营提供技术支撑。

七、自我承诺

本标准内容与各项指标不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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